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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第2版）》是在统一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编写的。
本教材有以下特色：一是资料新。
反映的是最新刑事立法进展和最新的刑法学研究成果；二是资料全。
1997年刑法典生效后对刑法的补充、修正和数十件司法解释内容都在教材中得到了充实；三是内容上
有创新，对近年来理论界讨论较为成熟的理论观点，如期待可能性、严格责任等内容，都吸收到了本
教材中。
全书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条理清晰，有利于读者掌握刑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刑法学（第2版）》主要适用于法律院校（系）法学本科刑法学教材，也可作为法学研究生班和在
职政法干部的业务培训教材，同时，对司法实务工作者、法学学习者，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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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说明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刑法和刑法学导论 第一节刑法的概念和法律性质 第二节刑法的制定和
修改 第三节刑法制定的根据 第四节刑法的机能 第五节 刑法体系 第六节刑法解释 第二章刑法的基本原
则 第一节刑法基本原则的概述 第二节 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节人人平等原则 第四节 罪刑相当原则 第三
章刑法的适用范围 第一节 刑法空间适用范围 第二节 刑法时间适用范围 第四章犯罪概说 第一节犯罪概
念 第二节犯罪分类 第五章犯罪构成 第一节 犯罪构成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节犯罪构成的模式 第三节犯罪
构成要件的理论层次 第六章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 第一节犯罪客体的概述 第二节犯罪客体的种类 第三
节犯罪对象 第七章犯罪的客观方面 第一节犯罪客观方面的概述 第二节危害行为 第三节危害结果 第四
节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第五节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工具 ⋯⋯ 第八章犯罪主体 第九章犯罪主观方
面 第十章单位犯罪 第十一章刑法上的正当行为 第十二章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 第十三章共同犯
罪 第十四章罪数 第十五章刑罚概述 第十六章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第十七章量刑（刑罚裁量） 第十八章
数罪并罚 第十九章刑罚执行 第二十章刑罚的消灭 第一十一章刑法各论概述 第二十二章危害国家安全
罪 第_二十三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十四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二十五章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罪 第二十六章侵犯财产罪 第二十七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二十八章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二十九章贪污贿赂罪 第三十章渎职罪 第三十一章军人违反职责罪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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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强调犯罪中止的时间性，应将犯罪中止与犯罪既遂以后犯罪人因为种种原因又主动恢复原
状或者主动弥补损失的行为相区别。
例如，盗窃犯罪的行为人已窃取了他人的财物，但回到家中又后悔，害怕案发以后受到严惩，悄悄地
将赃物送回。
因为犯罪人取得财物后，犯罪已经既遂，既遂以后就不存在中止的问题，因此，该行为不属于犯罪中
止。
同样，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在预备阶段或实行阶段已经停止了，虽然没有达到既遂状态，但也已
不可能再犯罪中止。
 第二，必须是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
这是对中止自动性的要求。
所谓自动放弃犯罪，是指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放弃了自认为可以进行下去的犯罪。
也就是说，犯罪人在确信能够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放弃了犯罪或者防止了危害
结果的发生。
自动性是中止的本质特征，是犯罪中止与预备犯和犯罪未遂区别的主要标志。
 认定自动性，必须注意从两方面分析：主观认识上，行为人自认为当时可以继续实施并完成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将可以完成的犯罪误认为不能完成而客观上停止了犯罪，不能认为是犯罪中止。
相反，行为人所进行的犯罪行为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完成，但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可以完成，而放弃了可
以进行下去的犯罪，应该是犯罪中止。
例如，行为人携带作案工具去某仓库盗窃，走到半路上因心中恐惧而中途返回，放弃了犯罪，实际上
，行为人即使不放弃犯罪，进入仓库也偷不到财物，因为仓库中没有财物，但行为人不知道，故不影
响对行为人犯罪中止的认定。
主观意志上，行为人必须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放弃犯罪。
中止所显现的是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考察的是行为人本人对犯罪的主观态度。
因此，行为人必须在具有意志自由的状态下，出于自己的意志主动放弃犯罪，才能被认为是中止。
易言之，行为人如果不是出于本人的意志，而是在外力强制或者主观上被强制的情况下决定停止犯罪
，不属于中止。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遇到某种障碍，本来可以将犯罪继续进行下去，但犯罪人自认为已无法
进行，停止了犯罪，不能认为是犯罪中止，而只是犯罪的被迫中断。
 自动性是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客观表现，而促使犯罪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于真
诚的悔罪；有的则可能是慑于法律的威严，害怕将来犯罪事实揭露后，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中止犯罪；
有的是经过亲友的教育、规劝或出于对被害人的怜悯而良心发现放弃犯罪的。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只要是犯罪人自愿放弃的，就不影响中止的成立。
 第三，必须是彻底地放弃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
这是犯罪中止的彻底性与有效性的条件。
彻底性，是指犯罪人彻底地放弃了本次犯罪的追求。
放弃是坚决的，完全的，而不是暂时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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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刑法学(第2版)》主要适用于法律院校（系）法学本科刑法学
教材，也可作为法学研究生班和在职政法干部的业务培训教材，同时，对司法实务工作者、法学学习
者，也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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